
遭遇工伤陷困难
法律援助解难题

“那些去各个部门跑断腿求助维权
的日子， 以及在工地受老板白眼和冷漠
的情形，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那
种艰难和绝望的。 ” 王艳说起当时的遭
遇，内心依旧感慨万千。

2017 年 7 月 1 日， 王艳丈夫邹某在
浏阳市某建筑公司项目部从事外墙瓷砖
工作。 2018 年 8 月 11 日，邹某在清洗外
墙瓷砖时从 10 楼摔至 7 楼当场昏迷，经
医院抢救捡回一条命， 前后两次入住浏
阳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 84 天。

住院期间， 在伤情未完全治愈的情
况下， 建筑公司负责人徐某多次催促邹
某出院， 并承诺出院后每月支付一定生
活费，直至工伤定残之日。 邹某出院后，
徐某却并未按承诺支付生活费。

2018 年 9 月 3 日， 邹某被认定为工
伤。 2020 年 6 月 12 日，邹某被鉴定为伤
残 7 级。

这些年来， 王艳多次向徐某讨要生
活费未果。没有药物治疗，丈夫一直在家
中休养，身体也未得到有效康复，这让原
本经济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钱要不回来，更无能力聘请律师。 王
艳心力交瘁，一度感觉到绝望。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艳听说向司法
局申请法律援助可免费指派律师。 可之
前数次前往相关部门求助维权， 只得到
一些电话号码，却并未发生任何作用，这
次又会是真的吗？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王艳来到浏阳
市法律援助中心。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该
法律援助中心很快就受理了此案， 并指
派湖南湘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伟办理。

2020 年 7 月 30 日，刘伟为其撰写劳
动争议仲裁申请书。 考虑到王艳夫妇每
次前往浏阳需要花费不少交通、 住宿等

费用，刘伟建议邹某特别授权代理。
2020 年 10 月 29 日， 浏阳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组成仲裁庭， 并进行
庭前调解， 徐某向邹某支付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等
各项费用 13.2 万元。

法律援助为她维权
她为法律援助代言

整个案件办理过程中， 刘伟的专业
和耐心细致， 彻底打消了王艳对法律援
助的怀疑态度。

她深深知道， 还有许多像她这样的
农民工需要法律援助的帮助。 既然丈夫
享受到了法律援助的帮助， 其他农民工
也一样可以享受。

王艳马上找到邹某住院期间认识的

同样在工地受伤的病友李某， 不出她所
料，李某的工伤赔付案件还在办理当中。

她告诉对方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不
需要自己花钱再请律师， 但对方并不相
信会有这样的好事。

无奈的情绪涌上心头。 王艳并未灰
心，她知道自己也曾深刻怀疑过，也十分
清楚这个群体面临的现状。

“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工只会使用
手机接打电话， 法律援助说多遍也不明
白是什么意思。 ”王艳说，不少人宁愿吃
亏也不愿看人脸色受窝囊气， 好多人在
工地上做事受伤都自认倒霉，“农民工真
的不容易。 ”

今年 6 月，王艳在工地受伤。 住院期
间， 病友杜某在工地上班途中遭遇交通
事故，医疗费用全部自付。其妻每日早上
5 点起床，步行 40 余分钟回住处做好一

天的饭再带到医院。 住院第 7 日，病友迫
于经济压力准备出院。

见此情形， 王艳再一次说起法律援
助。 “一没钱二没熟人，人家真的会帮我
们吗？ ”见杜某全家人均不相信，她心急
如焚，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再三讲述，并让
丈夫邹某带病友家属前往隆回县司法局
申请法律援助。

庞花（化名）的遭遇也一样。 3 月 10
日， 她到某置业公司负责施工电梯开机
工作，每月工资 4000 元。6 月 27 日，庞花
自凌晨 4 时工作到下午 7 时下班， 后因
手机遗忘他处未接听到公司通知加班电
话，被通知辞退。

虽心有不甘，但庞花也无可奈何，只
能自认倒霉并另寻工作。 她不相信法律
援助，架不住王艳几次三番劝说，便前去
申请。

6 月 30 日， 隆回县法律援助中心指
派湖南鎏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范利民承办
该劳动争议案件。

7 月 20 日， 隆回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由某置业公司一次
性支付经济补偿、 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2 倍工资等费用共计 6000 元。

看着意外得来的赔偿款， 庞花笑开
了花。

每一次宣传法律援助， 王艳除了讲
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还会把电话号码留
给对方， 以便对方在需要时能随时联系
到她。

“农民工维权难，主要因为文化水平
低，法律知识严重欠缺，有时候权益受到
侵害了并不知道， 知道了也不知道该怎
么去维权。 ”王艳希望，每个农民工遭遇
到工伤、欠薪或受到其他不公平待遇时，
能第一时间去寻求法律援助， 让每一个
农民工都享受到这项国家给予的最温暖
的福利，“今后我也会多学习法律知识 ，
继续在这个群体宣传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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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传道”故事
一名隆回县受援人亲身经历法律援助后……

律师刘伟（右一）与王艳夫妇沟通案情。

通讯员 谭超 刘绵

8月 27日，涟源市慈善会举行 2021年
慈善助学金发放仪式， 该市 26名困难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获得助学金。 据了解，此次
为考上一本以上的低保家庭大学新生 、

高中新生发放慈善助学金 13.5万元，共资
助困难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低保家庭
等困境学子 102 名，为他们在 2021 年下
学期开学送上暖心祝福。

近年来，涟源市司法局、市民政局积
极行动，多方法、多途径做好服刑人员未

成年子女的关爱和教育工作。 涟源市慈
善会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 多年来积极
倡导慈善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
筹措慈善资金， 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紧
急救援、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医疗救助、
助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显著

成绩。 从 2019 年开始，该会高度重视服
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和低保家庭关爱服
务，对其中的优秀学子予以关爱帮扶。目
前，已开展助学活动 12 年，共计发放助
学金 300 多万元，资助困难学生 2000 余
人。

涟源 26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获得助学金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霞 通讯员 张度

“你这个情况可以去申请法律援助，还可以打 12348 问一问。 ”对于隆回县农民工王艳(化名)来说，她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和那些在工地受伤，需要维权的
农民工兄弟说这些话了。

从对法律援助一无所知，到不相信法律援助能够免费为农民工维权，再到切身感受法律援助为自己讨回公道，王艳彻底变身法律援助的“传道者”，一次
又一次地向身边人讲述法律援助的好处。


